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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力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认购私募基金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提高公司自有资金使用效率，提高资金收益，公司拟与浙江盛

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私募基金合同，公司拟以自有闲置

资金认购浙江盛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明基业”）

拟设立的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 项目契约型私募

投资基金，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本次认购不涉及公司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签署的私募基金合同为准。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 2017 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

产总额为 112,119,644.54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49,702,177.94元。本次购买资产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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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认购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5 票赞成，

0 票反对，0 票弃权。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对外投资无需经股东

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如适用） 

本次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如适用） 

（一）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浙江盛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 9号赞成中心东楼 808

室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学士路 655号科创大厦 923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叶哲星 

实际控制人：姜明明 

主营业务：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

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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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注册资本：10,000,000.00元人民币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 

1、私募基金管理人： 浙江盛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托管人：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私募基金的名称： 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项目 

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 

2、私募基金的运作方式： 契约型封闭式 

3、认购金额：公司拟以自有闲置资金认购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 

智能科技园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 

4、私募基金的存续期：20 年。 

5、私募基金份额的初始募集面值：本基金份额的初始募集面值为 

1.00元，认购价格为 1.00元/份。 

6、封闭期：本基金自成立日起 36个月内为封闭期，封闭期内不开

放申购赎回。 

7、私募基金的计划募集总额：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计划，募集总额不超过 0.2亿元，以实

际募集规模为准。 

8、相关承诺：私募基金管理人承诺按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 

勤勉的原则管理运用基金财产，不对基金活动的盈利性和最低收 益

作出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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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资范围：本基金拟投资于人工智能产业园的开发、建设和运营

管理。 

10、本基金不设置预警线、止损线/补仓止损线。 

11、基金风险提示： 

本金可能面临其他风险如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税收风险及法

律与政策风险、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风险、技术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其

他风险，导致资金损失。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

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财产中的认购资金本

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  

本次投资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利用专业投资机构

的投资经验，获取合理的财务收入，并且积极提升公司的长期价值。

本次投资利用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将有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内含价值和长期投资收益。 

四、 定价情况（如适用） 

公司购买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 项目契约型私

募投资基金产品份额，交易价格以私募投资基金合同约定的价格为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浙江盛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私募基金合同，

公司拟以自有闲置资金认购浙江盛世鸿明基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明基业”）拟设立的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科技园

PPP 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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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不涉及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金额以实际签署的私募基金

合同为准。 

六、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通过自有闲置资金参与认购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智能

科技园 PPP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进行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存在一定的投资收回风险。为防范投资风险，公司

将会安排财务人员对基金产品进行持续跟踪、分析，加强风险控制和

监督，确保资金的安全性。 

（三）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公司计划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参与认购盛世基业武汉开发区人工

智能科技园 PPP 项目契约型私募投资基金是确保公司日常运营所需

流动资金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

的投资，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

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七、 备查文件目录 

《浙江力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浙江力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月 2日 


